华南理工大学辐射设备申购表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
	申购单位
	
	申购实验室
	

	申购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保存条件

（有、无保险柜）
	
	使用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（姓名、证号）
	

	使用场所

（精确到房间号）
	

	申购理由
	

	放射废物处置方案
	

	采购内容
	序
	放射性同位素名称

（或射线装置名称、型号）
	放射性同位素活度

（或射线装置最高管电压、管电流）
	放射性同位素类别（或射线装置类别）
	用途

	
	1
	
	
	
	

	
	2
	
	
	
	

	
	3
	
	
	
	

	生产厂家
	厂家名称
	
	辐射安全许可证编号

（或豁免管理函号）
	

	
	通讯地址
	
	电话/传真
	

	申 购 人 及 领 用 人
	本人承诺：

1. 严格遵守国家及学校有关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规定，熟悉辐射设备的操作规程及事故应急处理方法，确保使用过程不危害环境、人身安全及学校安全。

2. 保证所申购的辐射设备用于教学、科研实验用途。
3. 放射性同位素单独存放，不与易燃、易爆、腐蚀性等物品混存。确保贮存场所具有有效防火、防水、防盗、防丢失、防泄漏的安全措施。贮存、领取、使用、归还放射性同位素及时进行登记、检查，做到账物相符。

4. 严格按要求做好采购、使用、保管及无害化处理的相关记录，自觉接受监督检查。按有关规定妥善处置放射性废物。

5. 认真履行上述责任，如有违反，责任自负。
注：申购人及领用人必须是学校在职正式职工。

申购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领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实 验 室 负 责 人
	本人承诺：

1. 本实验室已有完善的辐射防护设施，配备了必要的辐射防护装备，保证辐射工作场所安全、防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符合国家有关要求，并确保这些设施正常运行。

2. 辐射工作人员参加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专业技术、安全防护和应急响应等知识的培训教育，持证上岗。

3. 本实验室已制订并张贴了辐射设备的操作规程、辐射防护与安全管理制度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。

4. 认真履行上述责任，如有违反，责任自负。

实验室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单 位 意 见
	本单位承诺：

1. 本单位所申购的辐射设备仅用于教学、科研实验用途。

2. 积极宣传、贯彻、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的法规、制度，全面掌握本单位辐射设备台账，做好本单位辐射设备的申购及使用监管、辐射工作人员管理和日常安全检查等各项工作。
3. 认真履行上述责任，如有违反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和处罚。
主管领导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意见
	同意购置该辐射设备，仅供用于教学、科研实验用途，申购实验室和单位须遵守国家相关管理办法及《华南理工大学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办法》中的相关规定。

部门负责人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此表一式两份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及申购单位各留存一份。
“采购内容”栏涂改无效。

申购人、领用人、实验室负责人必须是学校在职正式职工。

辐射设备的购买必须先履行校内审批程序：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提出申请，并附所申购设备具体规格参数；在设备论证系统提交审批后的文件；启动设备论证、招标采购等验收程序。

非豁免设备须向上级环保主管部门申请许可登记，待上级环保主管部门颁发许可登记证后方可实施。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采购。

办事机构及联系方式：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，笃行楼中座1011室，电话87110518。
